苏州大学高铁新城教师公寓商品房

内部认购协议书

认购协议书编号：

甲方：苏州大学

乙方：            身份证号码：

鉴于：

 1、高铁新城教师公寓商品房项目是苏州市政府（2013）161号专题会议纪要确定的为支持苏州大学发展和推动高铁新城发展繁荣的项目。

  2、乙方为苏州大学的教职工，有权内部认购高铁新城教师公寓项目的商品房。

3、苏州大学教职工对高铁新城教师公寓项目商品房的认购数，是苏州市政府要求苏州大学承诺的优惠房包销数，将作为该项目土地公开挂牌的必要条件之一。

为此，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乙方内部认购高铁新城教师公寓项目（暂命名）商品房的有关事宜,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条款:

 一、乙方选中并决定购买位于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教师公寓   号楼   室商品房(以下简称“该房屋”),愿意与甲方签订本协议书,并同意按本协议书约定签订正式的《商品房预售合同》。

二、该房屋套型方案设计建筑面积约为   平方米,最终以房地产测绘机构测定的建筑面积为准进行调整。

三、苏州大学教职工认购的所有商品房均价为人民币6500元/平方米(建筑面积)，按照楼栋位置和楼层差异实行一房一价的定价规则。乙方所认购的该房屋的定价规则以选房时公示为准（选定单价为人民币      元/平方米）。

四、乙方应于项目开盘销售之日起十五日内,携带本协议书、已交纳认购确认金的收款凭证及乙方之身份证等相关材料，签订正式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及相关文件,并按《商品房预售合同》支付购房款。项目开盘销售日期另行通知

五、市政府要求学校明确高铁新城教师公寓教职工内部认购数量，并以此为包销数，作为该项目土地公开挂牌必要条件之一。为此，学校教职工在商品房认购的同时，必须交纳人民币10万元/套（大写拾万圆整）作为认购确认金，该订购确认金在摇号公示后不参加选房者无息退还；选房并签订认购协议者不退还。乙方对此表示同意。
六、如乙方按本协议书约定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及相关文件,已交纳的10万元/套认购确认金转为预付房款。
七、如乙方在规定时间内未签订正式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及相关文件,视为乙方自动放弃购买该房屋。乙方同意将已交纳的认购确认金作为捐赠款捐赠给苏州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八、如因高铁新城教师公寓项目规划、设计变更、土地挂拍条件变更,致使该项目商品房建设不成,甲方无息退还乙方已交纳的认购确认金,不再承担其他责任。

九、本协议书签订后甲方不得让他人另行认购该房屋。

十、本协议书中所确定的该房屋认购权仅限于乙方本人享有,不得转让,《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的买受人应当与本协议书中的乙方一致,如届时乙方要求以第三人名义签订该合同，视为乙方放弃购买房屋。甲方有权将该房屋另行认购处置。

十一、乙方确认甲方已告知所选定商品房的购房、贷款手续等，承诺均按商品房预售时苏州市相关规定执行。

十二、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且乙方全额交纳认购确认金之日起生效,在正式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生效同时失效,乙方同意届时将本协议书原件交还甲方。

十三、本协议书一式叁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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